上海市田林第二中学教师职工分配制度方案的调整意见
（正式稿）
为进一步深化学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绩效工资激励机制，发挥收入分配的激励导向作用，根据《徐汇区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完善
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工作的实施意见》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对学校原教师职工分配制度方案做如下调整。

一、实施的时间和范围

2014年1月学校在编在岗教职工。

二、分配制度改革的原则

继续坚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坚持向一线教师、骨干教师和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工作人员倾斜，向承担任务重、工作量大、责任重、业绩优秀的教师倾斜。

三、绩效工资调整的总体要求和方法

1、2014年徐汇区公办初级中学教师人均拨款标准为8.3万，教学辅助岗位人员人均拨款标准为教师的74%。学校在绩效工资总量内预留一定的经费后，将本次增资按5:5的比例分别增加工作量（课时）津贴和绩效奖励。如预留经费当年度有结余，则按教职工不同岗位、当年实际工作时间等，由校务会讨论后予以发放。

2、工作量（课时）津贴的调整方法：

（1）课时工资的单价由原方案中的27元，调整至30元，课时津贴的计算方法不作调整。

（2）调整后的班主任工作津贴仍按不低于教师标准课时量津贴一半的标准实施。兼职岗位职务津贴也做相应调整。
（3）早自修津贴10元；午自修津贴20元；晚托津贴20元。（九年级另外方法计算。）
（4）职工在岗工资的基数分别调整为：工人1700元/人•月，职员1820元/人•月。因2014年9月起学校实验员岗位调整，由专职实验员1人管理3个实验室，故实验员岗位系数调整至1，其余岗位系数不作调整。现实验员由教师兼任执行750元/人•月的标准。其他教师兼职两处岗位，按新基数标准执行。两处岗位教职工在岗工资的计算方法及考核方法均不作调整。

（5）因学校职工按工作岗位的不同，寒暑假要有一定的到校工作要求，现对于服从学校安排，完成规定工作时间和任务要求的职工按全天100元，半天50元的金额标准给予补贴。
3、绩效奖励的调整办法：

（1）月考核奖：继续执行原月考核奖的发放原则，满工作量教师人均月考核奖提高至700元，工作量少于或等于50%的教师，月考核奖按70%的比例发放，职工人均月考核奖提高至650元。

（2）学期考核奖：继续执行对教职工的全员考核，教师、职员、工人业务考核合格奖分别提高至2800元、2200元和1950元。对考核基本合格、不合格或优秀仍按比例予以扣除或追加奖励。对当年退休教师，在其退休前月按实际在编在岗的月份予以折算。

4、对于本调整方法未涉及到的条款，仍按照2012年学校教代会通过的《上海市田林第二中学教师职工分配制度方案》实施。

附表：调整后兼职岗位职务津贴

班主任         1050元/月（其中200元/月投入月、学期考核）
年级组长       600元/月（其中200元/月投入学期考核）
教研组长       500元/月（其中100元/月投入学期考核）
备课组长       250元/月（其中100元/月投入学期考核）
教科研组长     900元/月（其中100元/月投入学期考核）

中层干部职务津贴基数 2130元
科技总指导        250元/月
青   保           250元/月 
艺术总指导        250元/月
心   理           150元/月
党支部委员        100 元/月
工会委员          100元/月
工会小组长         50元/月
教工团书记        100元/月
电脑房管理        200元/月
信息员


  200元/月
推普员            150元/月
宣传              200元/月
器材室管理        150~250元/月
领操费             80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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